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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务部修订出口管制技术目录，并发布技术进出口许可办事指南
摘要：

• 2023年12月21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
条例》，对《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以下简称《目录》）进行修订。本次修订涉及的技术条目较多，共
删除34项技术，修改37项技术，增加4项技术，具体修订内容请参考文后附表。最新修订后的《目录》共134项，其
中24项为禁止出口技术，110项为限制出口技术。

• 中国依照《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对列入《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的技术实施出口限制，普遍被外界视为
中国出口管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对《目录》的修改要点主要包括：

1. 删除6项禁止出口技术条目，如绿色植物生产调节剂制造技术等；删除28项限制出口的技术条目，如医用诊断器
械及设备制造技术、目标特征提取及识别技术等。

2. 新增1项禁止出口技术条目，即用于人的细胞克隆和基因编辑技术；新增3项限制出口的技术条目，即农作物杂
交优势利用技术、散料装卸输送技术、激光雷达系统等。

3. 对部分技术条目的控制要点和技术参数进行调整，涉及中药材资源及生产等6项禁止出口技术条目，以及经济作
物栽培繁育技术、有色金属冶金技术、大型高速风洞设计建设技术等31项限制出口技术条目。

• 2024年1月9日，中国商务部发布《限制进出口技术许可事项办事指南》（以下简称《办事指南》），对企业依法办
理禁限类技术的进出口许可相关事项做了简要说明。

背景

中国政府对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的管控，主要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
条例》的有关规定，通过制定对应的受管控技术目录和管控办法，对企业涉外技术贸易行为实施许可管理。

自2018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着手修订2008年版《目录》，并于2020年公布最终的修订内容。与2008年版《目录》相比，
2020年版《目录》删去9项技术，增加了23项技术，对另外21项技术的控制要点进行修改。该次修订明显体现出从国家安
全角度对技术出口实施出口管制的政策方向，例如将3D打印、大型高速风洞、海上岛礁建设、火箭发动机轴承、无人机和
激光技术等列入受限制技术范畴，加强先进关键技术出口管制，与中国《出口管制法》的要求和其他国际通行做法基本一
致。

2022年12月，商务部公布了拟修订《目录》的征求意见稿，拟删除32项技术条目，新增7项，修改36项，与此次正式公布
生效的《目录》修改之处大致相同。从整体数量上来说，最终定稿的修订版《目录》更加精简，一些拟议施加限制的技术，
例如CRISPR基因编辑技术，未被列入限制范围内。也有一些拟降低管制级别的技术，例如采矿工程技术，仍被列为禁止
出口技术。综合《目录》的整体修订内容来看，中国对技术出口的限制，总体上还是以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为
基本出发点，而尽量避免给中国企业的国际技术合作带来不必要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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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商务部服贸司曾印发《技术进出口工作指引（企业版）》，相对详细地向企业介绍了关于技术进出口的相
关概念、中国技术进出口管理制度以及技术进出口合同等内容。2024年1月9日新发布的《办事指南》，与此前发布的工
作指引的部分内容相同，但是更加清楚地介绍了向中国商务主管部门申请受限制类技术进出口许可事项的办事流程，对于
企业在这方面的实操流程更有帮助。

毕马威观察

中国商务部新发布的《办事指南》，与2021年公布的工作指引相比较，在内容方面并没有实质性差别。但是商务部将受限
制技术许可申请相关事项从原本的综合性工作指引当中摘出，单独成文并发布，说明相关政府部门对企业技术出口许可工
作更加重视，对应的监管和执法活动可能会相应增加。此外，由于中国现行技术出口法规相对简单，一些细节规定有待明
确。例如对于如何认定“技术出口”，《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仅做了原则性定义，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向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外，通过贸易、投资或者经济技术合作的方式转移技术的行为”。不同省份的商务主管部门在具体识别此类
“技术出口”方面，采取的具体监管方式略有区别。部分商务主管部门以技术合同当事方的国别为切入点，将国内主体与
国外主体签订的技术合同等同于涉及技术跨境转移的合同。显然，这两种对应关系并非完全一致。在政府部门更加重视企
业技术出口许可的背景下，相关法规也需要进一步调整以明确此类问题。

对于企业而言，面对监管环境的变化，应关注自身涉及技术资产转移和技术出口的业务合规风险。基于现行法规对技术合
同的管理要求，监管机构一般会从技术合同入手，根据合同双方的具体约定来判定是否存在技术出口行为。对于可能涉及
禁限类技术的企业，在技术合同的具体条款方面要尤其慎重，特别是跨国集团公司内部关联企业之间的技术交易，最好能
够对技术资产所有权、技术权限和技术转移等做出明确约定。

自2017年中国商务部首次公布《出口管制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以来，出口管制对于中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性
大大提升，中国的出口管制制度也在不断优化调整。《出口管制法》所主要管辖的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与前文所述禁止出
口限制出口技术管理制度，共同组成完整的中国出口管制制度体系。自2018年起，为了应对来自国际方面的压力，更好地
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政府开始调整禁止出口限制出口的技术范围，更多地将出口限制措施集中在可能对国
家安全或长期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技术上面。此次商务部对《目录》的修订，是近三年来的第二次，修订频率较之前大
大提高。除了对技术条目的修改之外，《目录》的格式也更加简洁明了，与两用物项管制清单也更为接近。在实际情况中，
存在同一个技术交易会涉及两个不同的技术出口许可的情形。企业在自身合规管理的过程中，应该将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和
禁限类技术的出口限制结合起来，来应对相关合规风险。

如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疑问，欢迎与毕马威的相关税务专家联系并进行深入讨论。

附表

（一）增加技术条目
1. 禁止出口类 用于人的细胞克隆和基因编辑技术

2. 限制出口类
农作物杂交优势利用技术

散料装卸输送技术
激光雷达系统

（二）删除技术条目

1. 禁止出口类

绿色植物生长调节剂制造技术
肉类加工技术
饮料生产技术

有色金属冶金技术
农用机械制造技术

中国特有的物种资源技术

2. 限制出口类

畜禽饲料及兽用生长调节剂生产技术
畜产品加工技术

蜂类繁育和蜂产品采集、加工及利用技术
森林病虫害防治技术

林产化学产品加工技术
粮食加工技术
蛋品加工技术

食品添加剂生产技术
饮料生产技术



3© 2024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中国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有限责任公司，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 澳门特别行政区合伙制事务所，及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 香港特别行政区合伙制事务所，均是与英国私营担保有限公司 — 毕马威国际有限公司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全球性组织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在中国印刷。

2. 限制出口类

纺织天然纤维制品及其加工技术
大豆蛋白纤维制造技术

化学原料生产技术
化学农药生产技术

染料生产技术
催化剂生产技术

感光材料生产技术
合成树脂及其制品生产技术

工业炸药及其生产技术
工业雷管生产技术

日用陶瓷及其制品生产技术
耐火材料生产技术

工程机械的应用技术
消防技术
刑事技术

医用诊断器械及设备制造技术
电工材料生产技术
液体货物运输技术

目标特征提取及识别技术
（三）修改技术条目

1. 禁止出口类

中药材资源及生产技术
稀土的提炼、加工、利用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卫星应用技术

2. 限制出口类

经济作物栽培繁育技术
林木种质资源及其繁育技术

园林植物、观赏植物繁育技术
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及保护技术

兽药生产技术
兽医卫生检疫技术
生物农药生产技术
合成纤维生产技术

中药材资源及生产技术
生物技术药物生产技术

组织工程医疗器械产品的制备和加工技术
橡胶制品生产技术

人工晶体生长与加工技术
有色金属冶金技术

3D打印技术
机床产业基础共性技术

大型高速风洞设计建设技术
船型设计与试验技术

无人机技术
机械量测量仪器、仪表制造技术

集装箱装卸关键技术
通信传输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信息处理技术

计算机通用软件编制技术
计算机核心硬件制造技术

高性能检测技术
声学工程技术

计算机核心硬件制造技术
传统手工纸生产技术
锅炉制造的燃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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